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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本 院 委 員 薛 凌 等 1 7 人 擬 具 「 預 算 法 第 九 十 二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本院委員盧秀燕等3 6人擬具「預算法第六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院委員薛凌等23人擬具「預算法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 院 委 員 薛 凌 等 2 4 人 擬 具 「 預 算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本 院 委 員 親 民 黨 黨 團 擬 具 「 預 算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本院委員林佳龍等26人擬具「預算法第八十三條及第八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黨 團 、 委 員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八條 政府機關於未來四個會

計年度所需支用之經費，立法

機關應為未來承諾之授權。 
前項承諾之授權，應以一

定之金額於預算內表達。 

第八條 政府機關於未來四個會

計年度所需支用之經費，立法

機關得為未來承諾之授權。 
前項承諾之授權，應以一

定之金額於預算內表達。 

親民黨黨團提案： 
一、修正文字。 
二、使政府機關所提之未來四個

會計年度以內所需經費均需經

立法機關預算授權之程序。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修正通過） 
第二十八條 中央主計機關、中

央經濟建設計畫主管機關、審

計機關、中央財政主管機關及

其他有關機關應於籌劃擬編概

算前，依左列所定範圍，將可

供決定下年度施政方針之參考

資料送行政院： 
一、中央主計機關應供給以前

年度財政經濟狀況之會計統

計分析資料、國民幸福指數

委員薛凌等 24 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 中央主計機關、中

央經濟建設計畫主管機關、審

計機關、中央財政主管機關及

其他有關機關應於籌劃擬編概

算前，依左列所定範圍，將可

供決定下年度施政方針之參考

資料送行政院： 
一、中央主計機關應供給以前

年度財政經濟狀況之會計統

計分析資料、國民幸福指數

第二十八條 中央主計機關、中

央經濟建設計畫主管機關、審

計機關、中央財政主管機關及

其他有關機關應於籌劃擬編概

算前，依左列所定範圍，將可

供決定下年度施政方針之參考

資料送行政院： 
一、中央主計機關應供給以前

年度財政經濟狀況之會計統

計分析資料，及下年度全國

總資源供需之趨勢，與增進

委員薛凌等 24 人提案： 
長期以來，國家發展偏重經濟成

長，國內生產總額（GDP）被視

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主要指

標。然而，近年逐漸發現偏重經

濟成長並無法為民眾創造沒好生

活，更無法改善民眾主觀感受，

即忽視所得分配或國民幸福的結

果。 
參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建構的

美好生活指數，編製預算時應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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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趨勢、下年度全國總資

源供需之趨勢，及增進公務

暨財務效能之建議。 
二、中央經濟建設計畫主管機

關應供給以前年度重大經濟

建設計畫之檢討意見與未來

展望。 
三、審計機關應供給審核以前

年度預算執行之有關資料，

及財務上增進效能與減少不

經濟支出之建議。 
四、中央財政主管機關應供給

以前年度收入狀況，財務上

增進效能與減少不經濟支出

之建議及下年度財政措施，

與最大可能之收入額度。 
五、其他有關機關應供給與決

定施政方針有關之資料。 

成分變動趨勢、下年度全國

總資源供需之趨勢，及增進

財務效能之建議。 
二、中央經濟建設計畫主管機

關應供給以前年度重大經濟

建設計畫之檢討意見與未來

展望。 
三、審計機關應供給審核以前

年度預算執行之有關資料，

及財務上增進效能與減少不

經濟支出之建議。 
四、中央財政主管機關應供給

以前年度收入狀況，財務上

增進效能與減少不經濟支出

之建議及下年度財政措施，

與最大可能之收入額度。 
五、其他有關機關應供給與決

定施政方針有關之資料。 

公務及財務效能之建議。 
二、中央經濟建設計畫主管機

關應供給以前年度重大經濟

建設計畫之檢討意見與未來

展望。 
三、審計機關應供給審核以前

年度預算執行之有關資料，

及財務上增進效能與減少不

經濟支出之建議。 
四、中央財政主管機關應供給

以前年度收入狀況，財務上

增進效能與減少不經濟支出

之建議及下年度財政措施，

與最大可能之收入額度。 
五、其他有關機關應供給與決

定施政方針有關之資料。 

考主計總處建置之國民幸福指數

，根據居住、收入、就業、社群

關係、教育、環境、政府治理、

健康、生活滿意度、安全、工作

與生活平衡等面向變化，作為施

政方針、預算配置的依據。藉此

促進國民福祉。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第一項，依委員薛凌等 24 人

提案修正通過，第一款句中「

…、國民幸福指數成分變動趨

勢、下年度…」，刪除「成分

」兩字；末句「…，及增進財

務效能之建議。」，修正為「

…，及增進公務暨財務效能之

建議。」。 
三、其餘內容均照委員薛凌等 24
人提案通過。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委員薛凌等 23 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中央主計機關應遵

照施政方針、國家財政經濟狀

況，擬訂下年度預算編製辦法

，呈報行政院核定。並由主計

總處主計長向立法院報告，經

立法院審查通過，分行各機關

依照辦理。 

第三十一條 中央主計機關應遵

照施政方針，擬訂下年度預算

編製辦法，呈報行政院核定，

分行各機關依照辦理。 

委員薛凌等 23 人提案： 
因部分預算具有歷史因素並非符

合當下時空背景，與國家財政經

濟狀況相衝突。為避免立法院審

查預算時產生具有共通性的爭議

，虛耗國家資源，且易產生社會

對立，不利國家發展。故應直接

審查編製原則及辦法。 
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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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委員薛凌等 23 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各主管機關遵照施

政方針及斟酌國家財政經濟狀

況，並依照立法院通過之預算

籌編原則及預算編製辦法，擬

定其所主管範圍內之施政計畫

及事業計畫與歲入、歲出概算

，送行政院。 
前項施政計畫，其新擬或

變更部分超過一年度者，應附

具全部計畫。 

第三十二條 各主管機關遵照施

政方針，並依照行政院核定之

預算籌編原則及預算編製辦法

，擬定其所主管範圍內之施政

計畫及事業計畫與歲入、歲出

概算，送行政院。 
前項施政計畫，其新擬或

變更部分超過一年度者，應附

具全部計畫。 

委員薛凌等 23 人提案： 
本條係配合預算法第三十一條之

修正。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三十四條 重要公共工程建設

及重大施政計畫，應先行製作

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

益分析報告，並提供財源籌措

及資金運用之說明，始得編列

概算及預算案，並送立法院審

查。 

第三十四條 重要公共工程建設

及重大施政計畫，應先行製作

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

益分析報告，並提供財源籌措

及資金運用之說明，始得編列

概算及預算案，並送立法院備

查。 

親民黨黨團提案： 
一、修正文字。 
二、備查程序改為審查，以強化

立法院預算監督功能。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三十九條 繼續經費預算之編

製，應列明全部計畫之內容、

經費總額、執行期間及各年度

之分配額，依各年度之分配額

，編列各該年度預算，並送立

法院審查。 

第三十九條 繼續經費預算之編

製，應列明全部計畫之內容、

經費總額、執行期間及各年度

之分配額，依各年度之分配額

，編列各該年度預算。 

親民黨黨團提案： 
一、增修文字。 
二、繼續經費之編列，需送立法

院審查，經院會討論後，始得

執行。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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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五十四條 總預算案之審議，

如不能依第五十一條期限完成

時，各機關預算之執行，依下

列規定為之： 
一、收入部分暫依上年度標準

及實際發生數，覈實收入。 
二、支出部分： 

(一)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計

畫，須俟本年度預算完

成審議程序後始得動支

。但依第八十八條規定

辦理或經立法院同意者

，不在此限。 
(二)前目以外計畫除應立法

院要求刪除或暫緩動支

之繼續經費預算者外，

得依已獲授權之原訂計

畫或上年度執行數，覈

實動支。 
三、履行其他法定義務收支。 

第五十四條 總預算案之審議，

如不能依第五十一條期限完成

時，各機關預算之執行，依下

列規定為之： 
一、收入部分暫依上年度標準

及實際發生數，覈實收入。 
二、支出部分： 

(一)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計

畫，須俟本年度預算完

成審議程序後始得動支

。但依第八十八條規定

辦理或經立法院同意者

，不在此限。 
(二)前目以外計畫得依已獲

授權之原訂計畫或上年

度執行數，覈實動支。 
三、履行其他法定義務收支。 
四、因應前三款收支調度需要

之債務舉借，覈實辦理。 

親民黨黨團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

及刪除第一項第四款。 
二、為免各年度實際執行預算情

形有所異動，保留立法機關得

於各別執行年度對其要求刪除

或暫緩動支之權限。 
三、法定義務支出，得依照其所

應支應之金額，覈實動支，然

其經費來源，以預算案年度收

入支付足矣，故不得舉債支應

。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修正通過） 
第六十三條 各機關之歲出分配

預算，其計畫或業務科目之各

用途別科目中有一科目之經費

不足，而他科目有賸餘時，得

辦理流用，流入數額不得超過

原預算數額百分之二十，流出

委員盧秀燕等 36 人提案： 
第六十三條 各機關之歲出分配

預算，其計畫或業務科目之各

用途別科目中有一科目之經費

不足，而他科目有賸餘時，得

辦理流用，流入數額不得超過

原預算數額百分之二十，流出

第六十三條 各機關之歲出分配

預算，其計畫或業務科目之各

用途別科目中有一科目之經費

不足，而他科目有賸餘時，應

按中央主計機關之規定流用之

。但不得流用為用人經費。 

委員盧秀燕等 36 人提案： 
「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

要點」規定，單位預算機關內同

一工作計畫之分支計畫或用途別

科目經費遇有經費不足，得由其

他有賸餘之分支計畫或用途別科

目辦理流用，流入數額不得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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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百分

之二十。但不得流用為用人經

費，且經立法院審議刪除或刪

減之預算項目不得流用。 

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百分之

十。但不得流用為用人經費。 
其中流出額度百分之五以

下由機關自行辦理，流出額度

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者，須將

經費流用情形表送立法院。 

原預算數額百分之二十，流出數

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百分之三十

。 
此設計雖考量到經費使用的彈性

，但可流出額度彈性過大，容易

產生浮濫弊端，造成預算的實質

效益降低。 
考量國債狀況及財政健全，爰提

案修正預算法第六十三條條文，

將「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

行要點」中「科目流用」之規定

納入母法，並限制其流出額度最

高為百分之十，但不得流用為用

人經費。其中流出額度百分之五

以下由機關自行辦理，流出額度

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者，須將經

費流用情形表送立法院。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第一項，依委員盧秀燕等 36
人提案修正通過，句末「…，

流出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百

分之十。但不得流用為用人經

費。」，修正為「…，流出數

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百分之

二十。但不得流用為用人經費

，且經立法院審議刪除或刪減

之預算項目不得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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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員盧秀燕等 36 人提案第二

項，不予增訂。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委員林佳龍等 26 人提案： 
第八十三條 有左列情事之一時

，行政院得於年度總預算外，

提出特別預算： 
一、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 
二、國家經濟重大變故。 
三、重大災變。 

第八十三條 有左列情事之一時

，行政院得於年度總預算外，

提出特別預算： 
一、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 
二、國家經濟重大變故。 
三、重大災變。 
四、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重大

政事。 

委員林佳龍等 26 人提案： 
一、查特別預算為過去在動員戡

亂與威權體制下之特殊產物，

世界其餘各國僅有追加預算而

似無類似設置。該制度雖然係

因應國家面臨特殊情形所為的

預算上調劑變通，惟終究對常

態性的預算制度造成嚴重扭曲

。為了避免特別預算制度紊亂

財政紀律，在非特殊急迫情形

不應任意採用。 
二、本條第四款「不定期或數年

一次重大政事」跟本條第一至

三款性質內容迥異，具時間上

可預測性。既能事前預估支出

，政府即有納入總預算機會，

殊無將相關開支無編列特別預

算必要，爰刪除本條第四款規

定。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委員林佳龍等 26 人提案： 
第八十四條 特別預算之審議程

序，準用本法關於總預算之規

定。但合於前條各款者，為因

應情勢之緊急需要，得先支付

第八十四條 特別預算之審議程

序，準用本法關於總預算之規

定。但合於前條第一款至第三

款者，為因應情勢之緊急需要

，得先支付其一部。 

委員林佳龍等 26 人提案： 
配合前條刪除第四款規定，爰修

正本條但書文字。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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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部。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八十八條 附屬單位預算之執

行，如因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

遷或正常業務之確實需要，經

行政院送立法院同意者，得先

行辦理，並得不受第二十五條

至第二十七條之限制。但其中

有關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

擴充及資金之轉投資、資產之

變賣及長期債務之舉借、償還

，仍應補辦預算。但因應緊急

災害動支者，不在此限。 
公務機關因其業務附帶有

事業或營業行為之作業者，該

項預算之執行，準用前項之規

定。 
第一項所稱之附屬單位預

算之正常業務，係指附屬單位

經常性業務範圍。 

第八十八條 附屬單位預算之執

行，如因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

遷或正常業務之確實需要，報

經行政院核准者，得先行辦理

，並得不受第二十五條至第二

十七條之限制。但其中有關固

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

資金之轉投資、資產之變賣及

長期債務之舉借、償還，仍應

補辦預算。每筆數額營業基金

三億元以上，其他基金一億元

以上者，應送立法院備查；但

依第五十四條辦理及因應緊急

災害動支者，不在此限。 
公務機關因其業務附帶有

事業或營業行為之作業者，該

項預算之執行，準用前項之規

定。 
第一項所稱之附屬單位預

算之正常業務，係指附屬單位

經常性業務範圍。 

親民黨黨團提案： 
一、修訂第一項。 
二、避免主管機關擴大解讀第八

十八條「重大變遷或正常業務

之確實需要」之範圍，附屬單

位預算之執行，須經行政院送

立法院同意，始得先行辦理；

並刪除有關固定資產支出，須

送立法院備查相關規定。 
三、因刪除第五十四條關於資本

支出相關規定，故於本條排除

得適用於第五十四條之條文。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委員薛凌等 17 人提案： 
第九十二條 未依組織法令設立

之機關，及機關（構）未有法

源依據支給之給與和獎金，不

得編列預算。 

第九十二條 未依組織法令設立

之機關，不得編列預算。 
委員薛凌等 17 人提案： 
一、本條修正。 
二、審計部查核報告指出，九十

八年度發給全國公務員的獎金

高達一千六百零五億元，其中

更有一千二百三十三億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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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三、為避免行政機關巧立名目，

於無法源授權下編立各類獎金

，應主動立法禁止此類無法源

授權之獎金編列，以昭憲政體

制之精神。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